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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A3_80_E5_91_98_E8_c30_643889.htm 1．适用范围：出入境

检验检疫的行政处罚。 2．立案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发现公

民、法人或其它组织有违反检验检疫法律法规行为，认为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立案查处。要将初步确定的案由，

涉案当事人的基本资料和承办人姓名等记载清楚，承办人根

据案情和法律法规规定，拟出“请求立案”的意见，逐级上

报审批。填写《行政处罚案件立案审批表》。 3．调查 出入

境检验检疫机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案件调查取证

工作。在进行调查或检查时，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执法人员

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出示检验检疫行政执法证件。取证、

调查人员在收集证据时，可采取下列方法： 3．1 需作现场勘

验的，填写《现场勘验笔录》。 3．2 在证据可能灭失或以后

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负责人批准，可

以先行登记证据保存。填写《证据登记保存通知书》和《证

据登记保存物品清单》。 3．3 对涉案物品便于提取的，可行

提取证据物品手续并填写《证据提取单》。 3．4 作好调查笔

录。调查笔录是审理案件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书

，属证人证言，经查证属实，可作为定案的依据。填写《调

查笔录》和《调查笔录》。 3．5 调查完成后，承办人填写《

行政处罚案件调查报告》及续页，详细记载案件调查情况并

拟出初步处理意见呈负责人审理。 4．告知 出入境检验检疫

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权和



申辩权。填写《行政处罚告知》。 5．听证 出入境检验检疫

机构在作出较大数额罚款如对公民处以三千元以上、对法人

或者其它组织处以三万元以上、注销企业检验检疫注册登记

、取消资格、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还应当告

知当事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应当事人申请需举行听证的

，填写《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并做好《行政处罚听证会笔

录》。 6．处罚 经立案调查的案件，如果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程序合法，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由承

办人的上一级领导报局分管领导审批。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

构负责人批准，决定依法予以处罚的，由承办人拟订行政处

罚决定书文稿。填写《行政处罚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

书》。 7．送达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在7日内依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送达处罚决定书应

当填写《行政处罚文书送达回证》，由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

上签收。 8．执行 受到罚款处罚的当事人应当自收到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当事人逾期不缴纳

罚款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百分之三

加处罚款，还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填写《行政

处罚强制执行申请书》或当地人民法院的规定格式。 9．结

案 罚款缴纳完毕后，及时填写《行政处罚结案报告》。 10．

移送 对不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应填写《案件移送函》(格式

八)，移交给有管辖权的单位。 11．归档 各单位将本单位的

行政处罚案件结案后所有在卷材料定期整理归档保管，填写

案卷封面，载明案件发生时间、案由、承办人、当事人和处

理结果等各项内容。 12．备注行政处罚简易程序 12．1 除一

般程序外，对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50元



以下，对法人或其它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或警告的行政

处罚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

处罚决定，当场交付当事人。填写预定格式和编有序号的《

当场处罚决定书》。 12．2 目前国家质检总局共印有行政处

罚专用文书18种，其中最常用的约有9～10种。百考试题收集

整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